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劳务派遣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行有效

文号

发文机关

时效性

2020年01月29日

广东省  深圳市

2020年01月29日

综合 ( 劳动人事法->综合 ) 

发文日期

有效范围

生效日期

所属分类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劳务派遣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年1月29日�

各区人力资源局、大鹏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

　　根据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要求和《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告》（深肺炎防控办通[2020]1号）精神，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

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明电[2020]1号）和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粤人

社明电[2020]13号），为强化做好劳务派遣单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生命至上，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的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最强工作力量、采取最有力举措、执行最严格要求，不折不扣地把上

级部门的部署要求落实到位，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狙击战。�

　　二、加强督导，严防疫情�

　　各区人力资源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工作方案，安排专人负责防控工作；指导劳务派遣单位

做好员工宣传和管理，加强对湖北籍员工的信息登记，对已去湖北省返深、即将返深、或有亲友从湖

北省来深的，督促采取自我隔离措施，做好医学观察；避免人员聚集风险，按照国家、省市防控工作

部署，延缓节后复工时间，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加强研判，维护稳定�

　　各区人力资源部门要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受疫情影响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动用工指导，提前

摸清湖北籍员工数量以及节后来（返）深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和预测预警，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做好

劳动争议预防调处工作，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全力维护我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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